
　　第六十九条　关于境内机构办理本外币全口径

跨境融资的办事指南 (人民银行广州分行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根据 «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

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» (银发 〔２０１７〕９号)等

有关规定,境内机构可从非居民融入本、外币资金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本政策适用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和

法人金融机构,其中适用的法人企业仅限非金融企

业,且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;适用的

金融机构指经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各

类法人金融机构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１ 书面申请,并附 «宏观审慎跨境融资风险

加权余额情况表 (企业版)»;

　　２加盖公章的外债合同主要条款复印件 (境

外发行债券的,需提供认购协议或全球债券证书等

证明材料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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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３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;

　　４其他相关批准文件 (发展改革部门备案文

件,如有);

　　５因外债合同主要条款发生变化,需办理外

债变更登记的,还需提供原 «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

况表»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１申请人提交申请;

　　２决定是否予以受理;

　　３不予受理的,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;

　　４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一次性告

知补正材料,并出具 «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»;

根据申请材料及补正情况,予以受理的,出具受理

通知书,按程序进行审核;

　　５ 不予许可的,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;许可

的,向申请人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 (包括业务登

记凭证、境内机构外债签约情况表)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联系部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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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８１８８２９４７

　　办事网址:

　　http://wwwsafegovcn/guangdong/

　　受理地点:境内机构所在地外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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